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METAL INTERNATIONAL HOLDINGS INC. 

勤 美 達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  

(股份代號：319)  

 

更改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勤美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

公司之香港主要營業地點已由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五日起遷至香港中環德輔道

中  61-65 號  華人銀行大廈  11 樓 1106-08 室。  

 

 

承董事會命  

勤美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金奉天  

 

 

香港，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董事會包括八名董事，其中四位為執行董事，包括金奉

天先生、曹明宏先生、陳順敏女士及何佩玲女士，一位非執行董事 Christian 

Odgaard Pedersen 先生，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林庭樂先生、邱林美玉女

士及陳柏蒼先生。  

 

* 僅供識別  


